
附件3
福州市供销社

201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

考

核

评

分

标

准

福州市供销社

2019年12月25日制订
考核评分总表

	
	责任控制指标100分
	工作措施和成效

700分
	实地检查

168分
	综合考评

32分

	项目
	（一）

安全

生产

责任

控制

指标
	（一）安全生产

组织

领导


	（二）

安全

生产

制度

机制

建设
	（三）

安全

生产

重点

工作

落实
	（四）

安全

生产

基层

基础

工作
	（五）

事故

报告和

调查处理
	实地

检查
	日常配合市社要求完成情况

	满分
	100
	100
	100
	300
	100
	100
	168
	32

	自评
	
	
	
	
	
	
	
	

	考核
	
	
	
	
	
	
	
	

	总分
	

	考核

结果
	考核得分：

考核小组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扣分

明细
	

	扣分

明细
	

	被检

单位

签字

盖章
	                          被检单位负责人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考核标准根据《福州市供销社2019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办法》制定；

2、考核评定工作在各直属单位自评基础上，由市社经济发展处牵头于2019年12月组织评定；

3、考评时，每项目的标准分数扣完为止，总评800分为合格单位，900分以上为良好单位，前三名为优秀单位；

4、本年度发生一起死亡1人以上事故取消本年度评比资格；

5、如有缺项的单位，考核评分得分 = 实际得分÷（ 1000 — 缺项分 ）×1000；

6、各类指标统计数字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5日。

一、安全生产责任控制指标

	项目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自评分
	考评分

	一、

安全生产责任控制指标100分
	各类

事故

死亡

人数

和

较大

事故

起数

（100分）
	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致人死亡事故。（40分）
	发生致人死亡事故不得分。
	
	
	

	
	
	较大事故起数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30分)
	每发生一起扣30分。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单位查处率100%。

（10分）
	不达标不得分。
	
	
	

	
	
	生产安全事故按时上报率100%。

（10分）
	不达标不得分。
	
	
	

	
	
	协调调查处理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无特殊情况）按时结案率100%（10分）
	不达标不得分。
	
	
	


二、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成效
	项目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自评分
	考评分

	二、

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成效

700分
	(一)

安全

生产

组织

领导

(100分)
	1、召开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定年度工作计划；(20分)

2、每季度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20分)

3、各单位主要领导按要求向市社报告年度安全生产履职情况。(10分)

4、按要求参加市社季度或专项安全工作会议（10分） 

5、每年至少组织4次由领导带队的安全大检查。（40分）
	1、未召开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扣10分，未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扣10分；

2、未按要求召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少一次扣5分，没有形成会议纪要少一次扣5分；

3、未按要求向市社报告履职情况扣10分；

4、未按要求参加市社有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少一次扣2分；

5、主要领导未带队检查安全工作少一次扣10分。
	 
	 
	 

	
	(二)

安全

生产

制度

机制

建设

(100分)
	1、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10分）

2、将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所属网点；(10分)

3、将安全生产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10分)

4、建立2019年安全生产工作思路和工作计划表；(20分)

5、建立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与应急救援队伍；(20分)

6、建立消防安全、公共场所涉电设施安全、处置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地震、反恐应急救援预案健全，要素完整；(10分)

7、加强重大节日、重点时段安全检查。（20分）
	1、未明确本部门各位领导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扣5分；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未落实到位，本单位主要领导未担任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班子其他成员未就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的，扣5分； 

2、未分解落实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扣10分；

3、未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的扣10分；

4、未制定扣10分，执行不力扣10分；

5、本单位安全监管机构不健全扣10分，所属单位未配备应急救援队伍的扣10分；

6、应急预案少一项扣2分，应急救援预案可操作性不强每一项扣1分；

7、重大节日、重点时段未制定安全检查方案的，缺少一次扣5分。
	 
	 
	 

	二、

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成效

700分
	(三)

安全

生产

重点

工作

落实

(300分)
	1、深入宣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分）
	未组织深入宣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扣20分
	 
	 
	 

	
	
	2、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40分）
	1、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符合本单位工作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按市社下发文件要求及时上报工作总结的，每半年扣10分，共20分；

3、未制作、留存专项行动检查台账的，扣10分；
	
	
	

	
	
	3、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40分）
	1、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符合本单位工作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按市社下发文件要求及时上报工作总结的，扣10分；

3、未制作、留存专项行动检查台账的，扣10分；

4、未按市社下发文件要求及时上报自查整改承诺书的，扣10分。
	
	
	

	
	
	4、建筑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30分）
	1、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符合本单位工作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制作、留存专项行动检查台账的，扣10分；

3、未按市社下发文件要求及时上报工作报表和总结的，扣10分。
	 
	 
	 

	
	
	5、户外广告牌火灾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30分）
	1、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符合本单位工作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制作、留存专项行动检查台账的，扣10分；

3、未按市社下发文件要求及时上报工作报表和总结的，扣10分。
	
	
	

	
	
	6、“安全生产月”和“福州安全发展行”活动开展情况（40分）
	1、未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 “安全生产月”和“福州安全发展行”活动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及时报送活动总结的，每项扣10分；

3、未按市社文件要求参加“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的，扣10分；

4、未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工作的，扣10分。
	 
	 
	 

	
	
	7、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20分）
	1、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符合本单位工作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成立“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扣10分。
	
	
	

	
	
	8、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开展情况。（20分）
	1、未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的，扣10分。

2、未成立“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扣10分。
	 
 
	 
 
	 
 

	二、

安全

生产

工作

措施

和

成效

700分
	(三)

安全

生产

重点

工作

落实

(300分)
	9、扎实开展本单位防汛、防台风工作。（60分）
	1、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符合本单位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扣10分；

2、未按要求成立本单位防汛、防台风工作领导小组的，扣10分；

3、未按要求组织成立本单位防汛抗洪抢险工作队伍的，扣10分；

4、未按照市社要求储备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物资的，扣5分；

5、未开展防汛、防台风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扣10分；

6、未开展防汛、防台风预警宣传工作的，扣10分；

7、未结合市社下发文件制定本单位防汛备汛工作通知的，扣5分。
	
	
	

	
	(四)

安全

生产

基层

基础

工作

(100分)
	1、安全监管经费保障落实；（20分）

2、加强值班值守、快速响应，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20分）

3、日常开展网点安全检查规范有序；（20分）

4、组织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以及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考核工作；（20分）

5、认真受理处置安全生产信访举报。（20分）
	1、未将经费保障列入部门预算扣10分，未督促所属单位落实安全资金投入扣10分；

2、未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未按规定及时上报事故、灾害信息的，每次扣2分。节假日值班没有领导带班、职工值班要求的，每次扣2分； 

3、未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工作不得分，日常安全检查工作未实现网点全覆盖少1家扣5分，隐患整改落实不到位发生一起扣5分，检查台帐不齐全扣10分；
4、未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考核工作的扣20分；
5、未设立举报电话扣10分，因信访举报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影响扣10分。
	 
	 
	 

	二、

安全

生产

工作

措施

和

成效

700分
	(五)
事故
报告
和
调查
处理
(10O分)
	1、事故快报准确、及时并按时报送事故统计报表；(20分)
2、认真配合开展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20分)
3、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责任追究落实到位；(2O分)
4、廉洁自律；（20分）
5、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得力。（20分）
	1、迟报、瞒报、谎报、漏报事故的每起扣10分，未按时报送事故报表扣10分；
2、未按规定参加或组织职责范围内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扣20分；
3、生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不到位，扣20分；
4、安全监管人员因失职渎职或不廉洁行为被追究扣20分；
5、发生事故领导未及时赶赴现场处置扣20分。
	
	
	


	项目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自评分
	考评分

	三、
考核

组抽

查被

考核

单位

网点

安全

情况
168分
	实地

检查

随机

抽查

(168分)
	网点未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扣10分；

网点工作人员不了解基本安全知识或不会操作消防器材的扣20分；

人员密集场所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场所未健全消防安全基础台帐的扣20分；

检查时，发现一处“三合一”现象扣30分；

人员密集场所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场所未经消防审核验收的投入经营的发现一处扣30分；

未按要求配备消防器材或消防器材失效的发现一处扣10分；

消防疏散通道无明显标志或被存在被占用等消防隐患的发现一处扣20分；

其他安全隐患，发现一起扣10分；

对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未在规定时限内整改，每起扣18分。
	 
	 
	 

	四、

按照市社要求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综合评分32分
	日常配

合市社

安全生

产工作

要求完

成情况

(32分)
	未按照《市供销社系统建筑工程危险房屋整治工作的通知》（榕供安〔2019〕185号）中的D级房屋，没有组织人员撤离、封存的，一处扣2分，共10分；

未按照市社要求及时上报消防排查台账的，缺少一个月扣1分，共12分；

向市社报送安全信息简报数不低于10条，少1条扣1分，共10分；
	
	
	

	
	总　　　 分
	 
	 
	 


说明：

1、本考核标准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通知》（榕政综〔2019〕225号）制定；

2、考核评定工作在本单位对下一级签订安全责任状单位进行考评并组织自评的基础上，由市社经发处牵头于12月份组织进行；

3、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取消评比资格；

4、考核时，每项目的标准分数扣完为止，总评800分以下为不合格单位；800分至900分为合格单位；900分以上为达标单位，前三名为达标先进单位；

5、如有缺项，考核评分得分=实际得分÷（1000-缺项分）×1000；6、各类指标统计数字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5日。


2

